







潼城投司函〔2021〕65号


重庆市潼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政协潼南区委员会第十届第五次会议
第27号提案的复函

尊敬的郑淑伦、张高俊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新增十字路口人行天桥及合理规划十字路口通行地标的建议》（第27号）收悉。我们认为，您和很多委员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很客观实在，现将我们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落实的情况回复如下：
一、提案办理情况
接到该提案后，区城投集团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高度重视，召开党委会议专题研究办理回复工作；与此同时，会同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管局、区交巡警支队等单位进行现场踏勘和技术探讨，就卓然水晶与福江幼儿园十字路口增加人行天桥提出具体意见。
二、工作推进情况
2021年4月19日召开第10次党委会研究2021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事宜，该事宜由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超牵头，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曾燮辉和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张昌利主办，规划技术部、工程管理部具体负责落实。
[bookmark: _GoBack]4月29日，我司会同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管局、区交巡警支队对路口交通组织特别是拟建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进行了技术论证，由于该区域周边空间不足，地下管线复杂，且地形呈南高北低，无法满足人行天桥建设要求；同时，卓然水晶与福江幼儿园十字路口已增设人行道红绿灯及斑马线措施，已能够满足行人及车辆安全通行要求。后期，我们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交通峰值时派驻交通协管员（交通志愿服务者）协助指挥学生、家长和市民有序穿行人行横道，同时加大对市民的过街安全教育引导。
此复函已经区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超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在回执上反馈给我们，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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